
证券代码：600517       证券简称：置信电气       公告编号：2020-031号 

上海置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4月 17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乙 18号英大国际大厦

1311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13,286,7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674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公

司董事宋云翔先生主持。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10人，董事杨骥珉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部分董事因公务原因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部分监事因公务原因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牛希红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 2020 年度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



理有关担保手续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3,112,379 99.9955 174,329 0.004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7,117,057 99.9433 174,329 0.0567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3,215,279 99.9982 71,429 0.0018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3,215,279 99.9982 71,429 0.0018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1,874,689 99.9639 1,412,019 0.0361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3,215,279 99.9982 71,429 0.0018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3,215,279 99.9982 71,429 0.0018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3,215,279 99.9982 71,429 0.0018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3,215,279 99.9982 71,429 0.0018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3,215,279 99.9982 71,429 0.0018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3,215,279 99.9982 71,429 0.0018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

当选 

12.01 选举李荣华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3,913,033,577 99.9935 是 

12.02 选举谭真勇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3,913,033,576 99.9935 是 

12.03 选举王剑波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3,913,033,576 99.9935 是 

12.04 选举郝京春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3,913,033,576 99.9935 是 

12.05 选举张贱明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3,912,967,876 99.9919 是 

 

2、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 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

当选 

13.01 选举孙红旗先生为公司监事 3,913,032,573 99.9935 是 

13.02 选举张朋先生为公司监事 3,913,022,573 99.9933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预计公司 2020 年度对子公司

担保额度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有

关担保手续的议案 

307,117,057 99.9433 174,329 0.0567 0 0.0000 

2 关于预计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的议案 

307,117,057 99.9433 174,329 0.0567 0 0.0000 

3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307,219,957 99.9768 71,429 0.0232 0 0.0000 

4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307,219,957 99.9768 71,429 0.0232 0 0.0000 

5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05,879,367 99.5405 1,412,019 0.4595 0 0.0000 

12.01 选举李荣华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307,038,255 99.9176 0 0.0000 0 0.0000 

12.02 选举谭真勇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307,038,254 99.9176 0 0.0000 0 0.0000 

12.03 选举王剑波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307,038,254 99.9176 0 0.0000 0 0.0000 

12.04 选举郝京春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307,038,254 99.9176 0 0.0000 0 0.0000 

12.05 选举张贱明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306,972,554 99.8962 0 0.0000 0 0.0000 

13.01 选举孙红旗先生为公司监事 307,037,251 99.9173 0 0.0000 0 0.0000 

13.02 选举张朋先生为公司监事 307,027,251 99.9140 0 0.0000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 2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控股股东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公司 3,177,856,341 股份、关联股东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 428,138,981 股份，依法回避表决；议案 2、5 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

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

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邵禛、林惠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

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上海置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置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上海置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18日  


